桦川县人社局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现公开人社局2016年政府信息年度报告，本报告由五部分组成。
一、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
（一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
2016年，在原有基础上及时调整了县人社局局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按照“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专门机构抓落实”的工作要求，确立了分管领导，明确局办公室负责协调、检查、审核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并调整各股室信息联络员，具体负责全局和大厅内部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。
（二）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情况
2016年以来，按照有关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已建立和实施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确保了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。一是建立并执行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的工作制度；二是建立并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前审查制度；三是建立并执行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。
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、更新情况
2016年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原有基础上对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、公开指南进行了及时调整和更新，并及时在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和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公布。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、运行情况
一是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维护管理。除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信息公开目录、指南等内容外，每月定期、专人更新平台信息内容，确保应公开的信息主动公开，依托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建设本单位、本系统公开、透明、高效的政府信息公开主渠道。
二是加强其他载体建设。利用微信平台、电视、广播及宣传栏、公开栏等传统媒介，建立按时发布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机制，及时向社会和群众公开政府信息。
二、围绕上级工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情况，特别是推进环境保护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
为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，围绕上级工作部署及时对本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具体部署，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的股室，确保信息及时公开。我局积极推进人社领域的各种信息，如事业单位招聘信息，社保生存认证等信息公开。
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（一）及时澄清虚假、不完整信息的情况
2016年，本单位没有虚假和不完整的政府信息发布。
（二）通过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及新闻媒体等途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2016年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和微信平台主动公开我局政务信息85条。
（三）政府网站内容及时更新情况
本局把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，及时更新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外，积极做好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报送和信息公开工作，确保人社信息内容及时发布，及时更新。
四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。
（一）依申请公开工作受理、答复情况
2016年本局未发生受理、答复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。
（二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备案情况
2016年本局未发生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备案情况。
（三）接待场所建设、完善、维护及工作运行情况
把本局办公室设立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接待场所，负责接待和受理群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。同时在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窗口、平台等媒介公布本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，告知信息获取方式、公开受理机构的名称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。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。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 
2016年，本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与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上级部门的要求相比，还有一定距离，主要表现在：
一是主动公开信息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加强。虽然2016年公开内容数量有所增加，但是主动公开的信息内容和范围还需要进一步加强，距离上级部门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。此外在公开的形式上，还应更充分运用电视、网站、报纸等媒介，提高政府服务中心人社局局窗口政府信息公开力度，提高便民性。
二是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。根据要求，本局在公开信息的更新维护、文件报备、监督约束等方面还存在着工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，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（二）今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改进措施
一是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。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加强本局自身建设、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内容，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上新台阶。
二是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。细化任务，完善本局政府信息有关工作机制，建立健全本局相关工作制度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。
三是进一步提高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质量。根据《条例》的要求，在切实抓好保密审查的基础上，强化时效性，及时主动发布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。

